九一、九、十八

《台南應用科大學報》第30期徵稿說明

一、本學報刊登具有原創性之學術著作，以大專院校現任教師、研究生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投稿為主。惟翻譯文稿、已在國內外各類刊物發表、出版之作品，恕不採用。

二、每人每期以刊登壹篇為限（含合著者），刊登時一律使用真實姓名，著作文責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三、來稿中、英文不拘，文長中文限20頁、英文限7000字。(含摘要、附件、譜例、表格等）。送審後依據論文審查委員意見修改後之稿件，仍須維持前述原則。
四、投稿稿件業經送審或審查通過，不得要求撤回或放棄刊登。
五、作者應負責論文排版完成後之校對，但不得再行更動文稿內容。

六、本學報不致稿酬，謹致贈該期學報平裝本乙冊、作者抽印本20冊。
七、經本學報刊登之著作，本校有權另以光碟或上網形式刊登全文。
八、為配合送審作業，請填寫「《台南應用科大學報》投稿資料單」；作者二人以上時，請一併填具「《台南應用科大學報》合著人證明」。
九、本學報全年徵稿，隨到隨審，未於當期截稿日前寄達之論文，如獲審查通過，則順延至下一期刊登。本期學報訂於100年3月10日截稿、10月出版。
十、文稿請依照格式以Word檔排版，請勿使用排版系統指令，電子檔傳送至本校學術發展組e-mail：emarcd@mail.tut.edu.tw。另備一式三份匿名列印稿，寄(送)至710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529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研發處學術發展組。
聯絡電話：06-2534473 或 06-2532106分機217、360

                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   敬啟















